
 

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对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

按照中国证监会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

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证监发[2003]56 号）、《关于规范上市

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（证监发[2005]120 号）的相关要求，我

们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，就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

对外担保的情况认真进行了核查和落实，根据核查情况及公司 2017 

年度财务报告和财务部门出具的专项说明等资料，做专项说明如下： 

1、公司于 2017年 3月 1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2017年第一次会

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预计 2017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 

2017 年公司拟为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汇盈信商业保理有限责任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汇盈信保理公司”）提供总额不超过 20,000 万元的

担保。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意见,认为公司 2017 年度预计为汇盈信

保理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,000 万元的担保，是为了满足公

司业务发展需要，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，同意上述担保事项。该担

保金额未达到公司净资产的 50%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，无需提供

反担保。 

2、截至 2017 年 12月 31日，公司对外担保实际发生额为 3,500

万元。担保方为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，系为汇盈信保理公司与乌鲁

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正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和乌鲁木齐昌河融资担

保有限公司形成的担保债务提供的反担保；同时汇盈信保理公司将其

48 万元存单质押给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支行。广汇物

流上述反担保事项已经 2017 年 5 月 19 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

2017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。 



 

3、2017 年 8月 8 日, 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亚中物流商务网络有

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亚中物流”）将其拥有的美居物流园 H 栋第

一层及其占用土地抵押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

司,为其 35,0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。 

4、2017 年 3 月 30 日，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广汇蜀信实业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汇蜀信”）将其拥有的位于成都市天府新区的

186,599.43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抵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

行,为其 80,000万元委托贷款提供担保。 

公司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截止 2017

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所有担保均为对自身债务提供的

担保，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行为。未发现损害公司和公司股

东、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特此说明。 

  

 

独立董事：窦刚贵、宋岩、葛炬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4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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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

2018年 4 月 19日 

 

 

 

 

 

 


